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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部专业负责人岗位职责条例

（试行稿）

为进一步推动地理科学学部学科发展，强化专业内涵建

设，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充分发挥专业负责人的履职功效，

进一步明确专业负责人岗位职责和管理过程，特制定本条例。

1.专业负责人是指按照教育部本科和研究生专业目录

设立的专业建设负责人，需要具备较高教学、科研水平以及

管理协调能力。

2.专业负责人人选由教学主管副部长提名，经教学指导

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报党政联席会议批准。

3.专业负责人任期内调离学部和辞职，自动免除专业负

责人身份，由教学主管副部长提出增补名单，经教学指导委

员会通过后，报党政联席会议批准。

4.专业负责人任期 4 年，任期结束后可以连任。

5.专业负责人在教学主管副部长领导下，在学部教务、

科研管理等部门以及所涉及的学部下设二级机构的支持配

合下，主要负责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具体工作内容包括：



（1）负责制定本专业发展建设规划，组织人才培养方

案编制和课程体系构建，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中发挥主导

作用；

（2）统筹规划本专业教学团队建设，评定本专业课程

教学质量，促进本专业教学水平提升；

（3）协助学部开展本专业师资队伍规划和人才引进计

划，培养专业骨干教师；

（4）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统筹领导本专业教师

编写课程大纲，负责审核大纲质量；

（5）在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过程中，负责拟写本专业

发展报告和相关材料，并承担专业汇报和接受专家访谈等工

作；

（6）推动本专业教研平台以及校内外专业实践实习教

学基地建设；

（7）协助开展专业培养过程中的质量监控工作，负责

组织本专业教师参与试卷、课程作业、毕业论文等教学材料

或档案的查验工作；

（8）在学校和学部统一安排下，组织开展本专业招生

宣传、暑期学校等工作；

（9）负责组织本专业教师参与本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

命题、阅卷、复试等工作；

（10）负责完成与本专业建设相关的教学、科研项目申



报、验收、结项工作；

（11）完成学校或学部安排的与专业建设相关的其他任

务。

6.专业负责人在任期间的工作纳入在职岗位的“社会工

作”范畴，按照学校或学部的考核办法及业绩标准，获得相

应认定。

7.本条例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学部党政联席会负责解

释。

8.本条例为试行办法，执行过程中将根据学科和专业建

设的实际情况按照程序适时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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